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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议双重审查中优先效力问题分析 

——以“安吉案”为例 

陈冉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行政法领域常有公法与私法的碰撞，行政协议是其中典型性领域。行政协议不仅具备公法领域中行

政性，同时兼具私法领域中契约性双重特性，因而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程序应当坚持双重审查原则。这一原则意味

着，对行政协议进行的审查程序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为与行政协议相联系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二为行政协议

的效力审查，即合约性审查。但是，在司法机关实际审判中，行政协议的双重审查有时会出现分裂、不统一的现象。

从存有此种问题的典型案例入手，剖析行政协议不统一现象的原因，并通过对双重审查中合法性与合约性两者优先

效力的角度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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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简析与问题提出 

1.1 案情简析 

2016 年 1月，展鹏铸造厂与临港管委会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临港管委会系安吉县人民政府于2012设立，后于2013

年撤销。2016 年 6月止，临港管委会支付给原告拆迁合同支付全部款项。至此，原被告之间订立的行政协议履行完毕。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第一，本案中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是否可适用法定可撤销规则；第二，涉案协

议本身是否具有效力。各级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为，临港管委会性质并非行政机关，其实施的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安吉

县人民政府承担，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因而在《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中存在签约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该签约的行

政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二，《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完毕，且其订立过程与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此行政协议有效。 

1.2 问题的提出 

首先，对于案例中法律问题的分析，应首先判断所选案例隶属于何一部门法领域。在安吉案中，应当首先对《企业搬迁补偿

协议书》进行定性。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签订的，为规范行政领域内的法律秩序，以行政法领域内权利与义务为

内容的协议。本案中，临港委员会由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人民政府组建，并被赋予行政管理职能，并且其与行政相对人，即展鹏

铸造厂所签订的协议是以行政法范围内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因此《企业搬迁补偿协议》性质应为行政协议。 

其次，行政协议的双重审查原则，是指在对行政协议进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基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而延伸出的合法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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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政协议的契约性而延伸出的合约性审查。但在案件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会呈现一种分离的较为

矛盾的现象，剖析这种现象就要先分析在行政协议的双重裁判原则中蕴含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应以何为标准来衡量某一具体

行政协议的合法性与合约性；第二，行政协议的合法性与合约性之间的关系，即在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和合约性认定过程中的是否

存有优先效力、优先判定的问题。 

2 行政协议合法性与合约性审查 

2.1 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 

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是司法机关审理行政案件的重要内容，这一规则在《行政诉讼法》中也有明文规定。如何判定行政协议

的合法性，即确认行政协议具备合法性的标准这一问题。首先，明确双重审查中的合法性审查应涵盖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

更和撤销四个方面。其次，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包括主体审查、程序审查、协议内容审查三部分。主体审查包括主体是否适

格、是否滥用职权等，程序审查主要包括协议相关行为是否遵守法定程序等，协议内容审查包括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等。临港管委

会是人民政府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立的机构，其本身并不是行政机关，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与外界签

订行政协议。更何况临港管委会在与展鹏铸造厂在2016年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时已被撤销两年多之久，更无权以自己的

名义独立签订协议。所以，这并不符合上述第十一条规定的合法性审查的要求。 

此外，行政主体不适格应属于行政行为严重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当这一情形出现时，司法机关应当在原告请求确认行政行为

无效时判定该行政行为无效。本案中，临港管委会的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其以自己名义签订行政协议属于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

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当认定临港管委会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属无效行政行为。 

合法性审查一般根据行政领域范围内的法律规范进行，但合法性审查参照的最低效力级别规范应当是规章。首先，这一规范

有法律明文规定作支撑，《行政诉讼法》六十三条规定，司法机关在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当依据规章。其次，规章更能满

足实践的需要，我国更多依靠规章对行政协议进行规范，因为规章相较于法律法规更为详尽，而相对于规范性文件相比更能体现

对行政协议的合法性监督的权威性。 

2.2 行政协议的合约性审查 

行政协议中的合约性审查，本文认为行政协议可视为行政合同，而合约性审查可视为有效性裁判。行政法领域中有关行政协

议有效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协议案件审理的法律文件中体现，行政协议存在严重、明显违反行为的，应当视为无

效。在本案中，临港管委会以自己名义签约时并无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况确属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可以适用上述条文中第七十

五条的规定。法院应当按照原告的申请从而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行政协议并无效力。 

最高院针对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指出，司法机关在行政协议案件审判工作中，在行政诉讼法缺乏相关规定时，可援引民事诉讼

法中的相关规定加以适用。这就为民事规范在形式领域中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此条第二款更是直接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审判

涉及行政协议案件时，可以参照民事法律领域中有关民事合同的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审查应当适

用行政诉讼领域的规定，在行政诉讼领域无明文规定时，可以援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在民事法律规范在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中的问题上，由于行政诉讼本不仅具备公法属性，也具有私法属性，公法与私法的冲突

在行政诉讼领域内频仍，因而这一方式从开始就颇具争议。民事领域法律规范在行政领域的司法审查中加以运用是否具有合理

性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德国法学家奥托·迈耶认为“公法与私法之间缺乏法律上的相似性，从而其间的

类推适用，不被容许”。以此可以得出，民事法律规范不应适用于公法领域的理论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于今也依旧被我国部分学

者所持，这类学者主张对行政协议的规制应适用公法领域的规则，而反对同时适用民法领域规则民法规范适用的“混合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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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明“混合论”更具合理性，因为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间确有一定程度的重叠，而且行政法领域内的法规体系并非周密完善，

实务中确实需要援引民事法律规范得以解决。但是，民事法律规范不能违反行政法领域的强制性规定罢了。 

本文认为，针对此案如果适用民事法律规范，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的规定最为妥当。《合同法》主要规定

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情形，分别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序良俗、主体不适格、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恶

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本案中所涉行政协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一定是无效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此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同无效。 

第二，本案中，无论是否被撤销，临港管委会并非独立行政机关，均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对外实施行政行为。这可以视作

合同无效情形中的主体行为人不具有对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一项，因为其本质都是“无资格却实施了一定的行为”。根据此规定，

此案所涉协议若援引民事法律规范解决的情况下，应当判定为无效。 

3 双重审查中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关系 

3.1 以案件裁判的不合理之处思考双重审查关系 

关于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的关系，学界主要集中研究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审查顺序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首先考察协议的合法性，再考察协议的合约性问题，或者说应当首先对公法约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其次再

按照民事法律规定解决。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先审查行政协议是否生效，再审查其是否合法。 

第三种观点是无需区别行政协议的合法性与合约性的审查顺序问题，两者不分先后，是在不同的阶段彼此混合的。 

本文认为第一个观点更具合理性。在对行政协议进行司法审查时，首先应审查行政协议的合法性，而后再进行行政协议的合

约性审查。 

首先，在同一案件的裁判过程中，涉案协议的双重审查相互联系，不可分立开进行裁定。在审查过程中，不可单独讨论行政

协议的效力问题，而应当在判定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 

其次，虽然两者相互联系，但两者又有程序次序之份。合法性审查应当具有先导性，看作是合约性审查的前提与基础。因为

行政诉讼主要以行政领域法律法规为依据解决行政纠纷，所以合法性审查为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中心，合约性审查以合法性审

查为基石。换句话说，一个行政协议需要通过双重筛选，如若在第一个程序中未通过合法性审查而被剔除，那也必不可能进入到

是否具有合约性的程序二的审查过程中。当一个以行政协议为内容的行政纠纷案件中的行政行为被判定为不具备合法性时，人

民法院应当适用行政法领域与民法领域中有关协议无效情形的规定，作出涉案行政协议无效的判决。既然行政协议效力已经被

认定为无效，那再继续讨论行政协议的效力问题便失去了意义，也当然不可能存有行政协议的效力待定等关于效力问题的一系

列讨论。 

安吉案中，法院将《企业搬迁补偿协议》的合法性与契约有效性割裂开来讨论，在合法性领域与契约有效性领域分别进行定

论。法院在以行政行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认定临港管委会行政行为违法后，又基于补偿协议系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真实意思

表示且已实际履行而做出协议效力应予保留的决定，这种裁判思路是非常荒谬的。法院应当在认定行政行为违法后，根据相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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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当然判定行政协议无效，而不应继续讨论是否存在协议可撤销情形。 

3.2 在双重审查关系出发寻求解决两者分裂现象的路径 

解决我国行政法案件中关于行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不统一问题，应当从厘清两者关系方式出发。法院在对涉

案协议进行双重审查过程中，应当首先根据有关法条，譬如《最高院发布审理行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等对协议进行合法性

审查。若为行政行为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根据《行政诉讼法》七十五条以及《合同法》有关规定进行合约性审查。若在行

政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程序中已经认定行政协议违法，那就应当然认定为行政协议无效而无需讨论协议的效力情况。 

此种路径尊重了双重审查中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同一关系，每一步的进行都是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法治要求。除此之外，这种路径以清晰的程序解决了合法性审查与合约性审查在某些

具体案件中分裂的、不统一的问题。综上所述，这种解决现有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合理的且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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